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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 陇市监罚〔2017〕154号     
	张波无证经营药品案
	张波
	
	张波
	[bookmark: _GoBack]当事人张波在未取得《药品经营许可证》情况下，于2017年6月21日擅自在陇川县户撒淑萍药店门口开展“南京同仁堂”药品宣传、免费量血压测血脂及销售药品等服务。现场发现有“羚羊感冒口服液”等10种药品，此10种药品是从瑞丽市梨华医药有限公司芒市分公司购进的，无购进清单。截止查获当天，尚未销售，无违法所得，违法销售药品货值金额共计7224元。        
	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第七十二条之规定，处以：
1.没收尚未销售的“羚羊感冒口服液”等10药品；2.罚款。
	主动履行
2017年
8月
2日
	陇川县
市场监督管理局
	








